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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51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 

 合同对应项目规模：本项目分为生活垃圾处理和生活垃圾收运两部分组成，项目

总投资预计约 4.8 亿元。其中，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总建设规模 800 吨/日，预计投

资约 4 亿元，其中一期建设规模 400 吨/日，预计投资 2.9 亿元；生活垃圾收运服

务部分建设规模为 670 吨/日，共 10 个垃圾中转站并配套收集运输设备车辆，预

计投资约 0.8 亿元。 

 特许经营期限：特许经营权经营期为 30 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本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

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生活垃圾热

值变化；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以及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

影响的风险。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光股份”）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与中共乐平市委农村工作部（以下简称“政府方”）签署了《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PPP 项目合同》。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负责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与维护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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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相关主体情况 

1、甲方（政府方）：中共乐平市委农村工作部（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地址：乐平市为民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徐志军 

2、乙方（社会资本方）：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注册地址：无锡市城南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蒋志坚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 

（二）项目背景 

为妥善处理生活垃圾，提高生态环境水平，减少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进

一步提高乐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完善市政环保、公用基础

设施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促进乐平市“美丽乡村”建设。乐平

市人民政府授权甲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最终选择乙方作为乐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主体，由乙方具体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和维护等工作。甲方作为特许经营权的授予方授予乙方特许经营权，在合作期限内

乙方独家拥有本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的权利，收集运输乐平市境

内所有乡镇的生活垃圾，独家处理乐平市境内的生活垃圾，收取甲方支付的垃圾收

运服务费和垃圾处理补贴费。 

（三）项目概况 

1、项目规模 

本项目分为生活垃圾处理和生活垃圾收运两部分组成，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4.8 亿

元。其中，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总建设规模 800 吨/日，预计投资约 4 亿元，其中一期

建设规模 400 吨/日，预计投资 2.9 亿元；生活垃圾收运服务部分建设规模为 670 吨/

日，共 10 个垃圾中转站并配套收集运输设备车辆，预计投资约 0.8 亿元。 

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将在乐平市境内注册设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和生

活垃圾收运服务项目公司，开展本项目前期工作和项目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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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范围 

甲方授予乙方项目公司在合作期限内在乐平市独家拥有本项目特许经营权。即： 

（1）投资、设计、采购、建设、运营、维护本项目，并在项目合作期限结束时

将项目移交给政府； 

（2）向甲方提供乐平市境内所有乡镇的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务，并向甲方收取

垃圾收运服务费； 

（3）处理乐平市境内所有的生活垃圾，并向甲方收取垃圾处理补贴费； 

（4）向电力公司销售电量，并向其收取电费； 

（5）行使和享有 PPP 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和权益。 

3、项目合作期限 

本项目合作期限共 30 年（含建设期）。建设期为 2 年，从监理工程师发出开工

令之日起至项目工程交工验收合格日止；运营期自生活垃圾处理工程试运营开始日

起 28 年。 

4、合作期限结束后的移交 

乙方将在合作期限结束后向甲方无偿移交本项目的项目公司有形资产（包括建

筑物、构筑物、机械设施设备、备品备件、车辆、装置以及各种设计和管理、保险

等文件）和无形资产（包括本项目项目公司所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及已提取尚

未使用的设备设施重置摊销费。 

5、生效日期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本合同即生效并具有法律效力。 

 

三、合同双方主要的声明与条件 

（一）甲方声明 

甲方在此向乙方及项目公司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日： 

1、甲方向项目公司移交本项目已完成的前期工作，相关工程量及费用根据国

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经甲方和项目公司共同选定的第三方审计机构确认。 

2、甲方具有签署本合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的资格和权利，有能力履行本合

同及其附件、补充协议等的义务；负责将本项目纳入当地城市的总体规划、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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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划及环境卫生专项规划（或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置规划等），且不影响项目审

批进度要求。 

3、积极协助项目公司办理本项目需甲方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手

续，并依法出具相关必要的文件；协助项目公司办理本项目的各种批复、批准。 

4、保证项目公司享受国家、江西省、景德镇市及乐平市所规定的招商引资、

市政环保、基础设施、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垃圾焚烧发电等各项

优惠政策。 

5、甲方承诺项目公司按照国家、省、市招商引资相关政策享受各项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甲方在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为项目公司

争取相关的政策优惠，对乐平市有权减免的税费依法减免。 

6、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垃圾处理补贴费价格、垃圾收运服务费价格及费用支付方

式，及时、足额向项目公司支付垃圾处理补贴费和垃圾收运服务费。 

（二）乙方声明 

乙方在此向甲方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日： 

1、乙方为本项目依法注册设立的项目公司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合同及其附件、

补充协议、融资文件的条款和条件的资格和能力。乙方承诺：项目公司的注册地、

纳税地均为乐平市，并保证及时足额的投入项目总投资 30%的自有资本金，及时完

成本项融资，保证为项目的建设运营提供足够资金。 

2、项目公司应承接甲方移交的本项目已完成的前期工作，相关工程量及费用

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经甲方和项目公司共同选定的第三方审计机构确

认后，由项目公司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 

3、项目公司在合作期限内拥有本项目的设施财产所有权，具备建设和运营本

项目的组织机构、人员和技术力量，能够履行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 

4、乙方及项目公司保证遵守国家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履行本合

同约定的相关义务。 

 

四、合同签署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光股份已建立起垃圾焚烧发电全产业链平台，完全具备投资、建设、运营垃

圾发电项目的能力和资源。本次合同的签署，有利于促进公司固废业务跨区域发展，

增加公司固废业务处理规模，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同时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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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验，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

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生活垃圾热

值变化；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以及协议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

影响的风险。 

因公司暂未设立实施该 PPP 合同的项目公司，公司将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根

据项目公司设立情况及实施建设相关进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12 日 

 


